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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公安厅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文件 

青财库字〔2020〕475 号 

     

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公安厅 中国人民银行

西宁中心支行关于印发《青海省开展异地缴纳

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公安局，工行青海省分行、农行青海省分行、中行青

海省分行、建行青海省分行： 

    为提高执法效率，方便群众办事，规范开展我省异地缴纳

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工作，按照财政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实施跨省异地缴纳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工作的通知》（财库

〔2019〕68 号）要求，我们制定了《青海省开展异地缴纳非现

场交通违法罚款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附件：青海省开展异地缴纳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工作实施

方案 

     

     

     

     

青海省财政厅  青海省公安厅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2020 年 4 月 27 日 

附件 



青海省开展异地缴纳非现场交通违法 

罚款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改进道路交通违法罚款收缴管理方式，方便道路

交通违法当事人缴纳罚款，加强对罚没收入的监管，按照财政

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实施跨省异地缴纳非现场交通违

法罚款工作的通知》（财库〔2019〕68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

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为提高交通违法执法效率，打破区域限制，方便缴款人缴

款，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对跨省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异地缴纳；对于省内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按照

省财政厅、省公安厅《青海省道路交通违法异地处理和罚款缴

纳管理办法》（青财行字〔2014〕1195 号）要求，在全省范围

内实施跨区域缴纳。凡在我省处理的跨省和省内异地非现场交

通违法罚款全部上缴省级国库。 

    二、实施范围 

    异地缴纳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是机动车驾驶人被交通技

术监控设备采集记录的违法行为发生地与处理地不一致，包括

跨省异地和省内异地两种情形，跨省异地缴纳非现场交通违法

罚款，机动车驾驶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以下简称缴款人）

可在全国任意地处理非现场违法行为并缴纳罚款。省内异地缴

纳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缴款人可在全省任意地处理非现场违

法行为并缴纳罚款。 

    三、代理银行选定 

    在财政部确定的 12 家代理机构范围中，省财政确定代理银

行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以下统称代

理银行）。 

    四、信息交互平台 

    公安部门已建立交通违法处罚和缴款信息交换平台，各代

理银行总行已开发异地缴纳交通违法罚款业务系统。各代理银



行要确保所属各网点能使用该业务系统实时查询跨省、省内异

地处罚和应缴款信息，并处理相关信息数据。 

    五、缴罚基本流程 

    （一）收取罚款。缴款人凭《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

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书》）或决定书编号在处理地省级财

政部门指定代理银行营业网点办理缴款，代理银行通过信息交

互平台核对交通违法信息，经当事人确认无误后收取罚款，并

出具缴款凭据。 

    （二）信息传递。代理银行将收取的罚款信息及时传递至

信息交互平台，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罚款收缴信息将

违法记录变更为“已缴款”，以便当事人办理相关业务。 

    （三）资金划转。代理银行通过同行汇划清算系统将罚款

资金汇划至省财政厅指定省级代理银行账户。 

    （四）对账机制。省财政厅、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省级代

理银行按照约定的方式定期开展对账。 

    （五）退付机制。因行政处罚被撤销、变更或者缴款人因

疏忽出现多缴款、重复缴款、错误缴款等情形，需要按规定办

理退付的，缴款人向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提出申请，按照非税收

入退付有关规定办理。 

    六、时间安排 

    4 月 30 号前 

    1

司提出并确定工作流程方案。 

    2

公司根据方案开发系统对接程序和对账程序；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要积极做好上线前的安排布置、培训、宣传等工作。 

    3  

    6 月 1 日正式上线运行。 

    七、职责分工 

    （一）省财政厅督促各相关部门对组织实施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及时沟通解决。与代理银行签订协议，明确同行汇划清算



系统接收罚款的银行账户、缴库方式、数据信息传递方式和工

作要求等。 

    （二）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负责对代理银行开户情

况、资金划转和清算等业务的监督管理，不定期检查和处置代

理银行违规行为。经办异地交通罚款的入库工作，及时向财政

部门反馈入库结果，定期与财政部门对账。 

    （三）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要协调公安部保障全国省际交通

违法处罚和缴款信息交换平台系统运行稳定，确保代理银行实

时查询到异地处罚信息和应缴库资金信息；各地县级以上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要规范法律文书制作管理，按规定及时准确核对、

录入、转递、变更交通违法信息；要协助违法发生地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调查违法事实，代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代为履行

处罚公告程序。 

    （四）代理银行要确保罚款资金划转和收缴信息传递渠道

畅通，出现罚款资金和收缴信息不匹配时应及时与软件公司沟

通解决；要积极拓宽缴款渠道，可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自助服务终端等实现多渠道多方式灵活自助缴款；要建立健全

内部操作规程，认真开展业务培训，加大社会宣传力度，方便

群众缴款。 

    八、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相关部门须充分认识开展此项工

作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全局观念，精心部署，周密安排，认

真履行工作职责，细化工作措施，切实将便民利民重要举措落

到实处。 

    （二）夯实工作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制定

工作台账，倒排时间表，对标对表狠抓落实。同时，建立工作

协调机制，指定专人定期沟通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和

做法，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三）统一收缴管理。各相关部门要切实规范非税收入收

缴电子化管理，按规定将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纳入省级非税收

入收缴电子化系统统一管理，避免全省各地因交通违法类型不



一致，导致缴款人来回“跑腿”缴费、或各级财政部门收入混

库问题。 

    （四）履行保密义务。各相关部门要严格保密，严禁将驾

驶人姓名、驾驶证号、车牌号等信息泄露、出售或非法提供给

他人，以及用于商业目的，一经查处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五）做好舆论宣传。各相关部门充分利用报刊、广播、

互联网等各种新闻媒体，向社会群众大力宣传异地缴纳非现场

交通违法罚款缴纳方式、缴纳渠道，做好对外宣传解释工作。 

     

     

     

     

     

 

 

 

     

 


